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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度市唐田宏达超市、平度市赵相英食品商行侵害商标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8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平度市唐田宏达超市，经营场所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李园办事处唐田村28号。经营者：任玉冰，男，

1969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平度市赵相英食品商行，经营场所山东省平度市李园办事处门村唐田唐马路8-14号。经营者：赵相

英，女，1968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玉冰，系赵相英之夫。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省百世兴食品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经开区南二路309

号1栋2层201号。

法定代表人:官毅，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闫颖，北京市正平（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平度市唐田宏达超市（以下简称宏达超市）、平度市赵相英食品商行（以下简称赵相英商行）因与被上诉人四川省百

世兴食品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世兴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2民初1557号

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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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百世兴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百世兴公司承

担。事实和理由：1.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一审所提供的证据真实有效。涉案被诉商品的条形码与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提供的

进货单商品条形码一致，加之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还提供了进货验收单原件，足以证明相关证据的真实性。宏达超市、赵相英

商行建立了详细的商品追溯档案，在进货时要求供货商提供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及商品销售明细单，作为销售者能证明商

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能说明提供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赵相英在宏达超市内不负责休闲食品区的采购销售，与本案无关。3.

被诉商品突出使用的商标是“万生源”“彩莲”，“酒鬼”二字并未作为商品标识使用，而是作为商品的特定名称使用，并未误

导公众，不构成侵权。4.涉案商标知名度不高，涉案被诉商品使用的“酒鬼”字样与百世兴公司的商品明显不同，不会造成相关

公众混淆误认，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主观上亦不具有攀附涉案商标声誉的故意。酒鬼花生在涉案商标注册前已经广泛销售，百

世兴公司借用注册商标、诉讼手段抢占市场、排挤对手，不应得到支持。

百世兴公司未予答辩。

百世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1.立即停止销售侵犯百世兴公司第3607361号商标专用权商品的

行为；2.赔偿百世兴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律师费、调查取证费等合理开支1万元；3.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

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8月21日，百世兴公司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了第3607361号“酒鬼”商标，核

定使用商品为第29类，包括加工过的花生，注册有效期经续展至2027年8月20日。

2017年3月7日，山东省莱西市公证处公证员孙某公证人员崔某百世兴公司委托代理人杨为杰来到位于青岛市平度市的“宏达

百货超市连锁店”，店内挂有名称为“平度市赵相英食品商行”、姓名为“赵相英”的营业执照。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下，杨为杰

以普通消费者身份购买了酒鬼花生二包，被控侵权产品上印有“酒鬼花生”字样。现场取得由该商场出具的商户名为“平度市唐

田宏达超市”的中国银联签购单一张、购物小票一张。山东省莱西市公证处于2017年3月16日出具了（2017）莱西证经字第153号

公证书，对上述事实予以公证。

百世兴公司为本案支出了知识产权代理服务费等合理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百世兴公司系第3607361号“酒鬼”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人，该商标在有效期内，百世兴公司依法享有的商

标权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三项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

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商品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六条规定“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

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作为商品名称或者装潢使用，误导公众的，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的侵犯注册

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本案中，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未经百世兴公司许可销售标有“酒鬼花生”字样的花生产品，系将与他人

注册商标相似的标识作为商品名称使用，易使相关公众误认为该产品为百世兴公司所生产或与百世兴公司有特定联系，造成混

淆，侵犯了百世兴公司第3607361号注册商标专用权，应当共同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关于损失赔偿的数额，结合百世兴公司商标知名度及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的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类型、百世兴公司

为制止侵权行为支付的合理费用等因素，一审法院确定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共同赔偿百世兴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4000元。

关于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提出的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

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本案中侵权行为发生在2017年3月7日，百世兴公司起诉日期为2019年8月22日，

故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三项、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

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于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停止

销售侵犯百世兴公司第3607361号“酒鬼”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行为；二、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

百世兴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4000元；三、驳回百世兴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宏达超

市、赵相英商行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提交

了以下证据：供货商供货关系证明原件两份，拟证明被诉商品具有合法来源，是供货商青岛金坤食品有限公司、平度市军伟调味

品店提供。百世兴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质证，系自行放弃相关诉讼权利。本院认为：该证据为原件，加盖有青岛金坤食品

有限公司、平度市军伟调味品店印章，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形下，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力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案件

事实予以综合认定。

本院二审查明，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实际经营的是同一家超市。

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是否共同销售了涉案被诉商品，涉案被诉商品是否侵害

了百世兴公司的涉案商标权；二、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销售的涉案被诉商品是否具有合法来源，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1.关于涉案被诉商品是否系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共同销售的问题。本院认为，百世兴公司提交的涉

案公证书显示，宏达百货超市连锁店内悬挂的是赵相英商行的营业执照，购买涉案被诉商品后出具的是宏达超市的中国银联签购

单及购物小票，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亦承认其二者实际经营的是同一家超市，故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共同销售了涉案被诉商

品，其关于赵相英在宏达超市内不负责休闲食品区的采购销售，与本案无关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2.关于涉案被

诉商品是否侵害了百世兴公司涉案商标权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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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容易

导致混淆的；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行为均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本案中，涉案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与被诉商品均

为花生，系同类商品；被诉商品上使用的“酒鬼”字样与涉案商标文字的含义、读音完全相同，且居于被诉商品包装的显著位

置，其字体明显大于左上角的“万生源”“彩莲”字样，被诉商品上的“酒鬼”文字标识具有显著性，起到了识别商品来源的作

用，属于商标性使用。涉案“酒鬼”商标经百世兴公司持续多年使用宣传，在相关公众中具有较高知名度，被诉商品突出使用

“酒鬼”文字标识，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涉案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侵害了涉案商标权。

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销售该被诉侵权商品，亦侵害了涉案商标权。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提供了销售流水记录及

青岛金坤食品有限公司、平度市军伟调味品店的发货单、宏达超市的验收单，上述证据所记载的被诉商品的商品条码、销售名

称、销售价格、销售时间等内容能够与百世兴公司所提供的被诉商品、宏达超市购物小票相互印证，结合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

提供的供货商供货关系证明，可以认定涉案被诉商品系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从青岛金坤食品有限公司、平度市军伟调味品店购

进。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对商品来源存在审查疏忽，亦无证据证明其知道所售的是侵权商品，宏达超市、

赵相英商行遵从合法正常的市场交易规则，取得所售被诉商品的来源清晰、渠道合法、价格合理，其销售行为符合诚信原则、合

乎交易惯例，可以认定其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所售的是侵权商品，主观上并无过错，故本院认定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所售的商

品具有合法来源，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虽然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的合法来源抗辩成立，但依法仅能免除其赔偿责任，因涉案被诉商品系侵权商品，故宏达超市、

赵相英商行仍应承担停止销售涉案被诉侵权商品的民事责任，并需赔偿百世兴公司为制止涉案侵权行为而产生的合理开支。本案

中，百世兴公司为证明其为制止涉案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开支提交的莱芜市莱城区海纳慧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出具的经纪

代理服务、知识产权代理服务费发票，虽与本案缺乏直接关联性。

但百世兴公司为制止涉案侵权行为进行公证保全、委托律师诉讼等必然会产生一定的费用，本院依据已查明的事实，综合考

虑与本案维权复杂程度相匹配的代理费用、公证费及正常差旅费市场价格水平，酌情认定百世兴公司本案中的合理开支为1000

元。

综上所述，因宏达超市、赵相英商行二审提交新证据，致使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宏达超市、

赵相英商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2民初155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平度市唐田宏达超市、平度市赵相英食品

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停止销售侵犯四川省百世兴食品产业有限公司第3607361号“酒鬼”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行为；

二、撤销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2民初155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变更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2民初155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平度市唐田宏达超市、平度市赵相英食品

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四川省百世兴食品产业有限公司合理开支1000元；

四、驳回四川省百世兴食品产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平度市唐田宏达超市、平度市赵相英食品商行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平度市唐田宏达超

市、平度市赵相英食品商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维敏

审判员　　于军波

审判员　　张金柱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法官助理王卫卫

书记员闫旭冉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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